出租房屋协议
出租房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 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
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甲方将位于昌平区南口道北中区11号楼451号的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，租赁房屋的月租金总金额人民币1700元/月，付款方式：年付。具体协商内容如下：
1.乙方在承租期内不得擅自将房屋转租、转借或转让，更不能转卖；
2.乙方在承租期内不得在租赁房屋内从事违法行为；
3.乙方需要提前10日向甲方交纳下年度的租金；
4.乙方如违反上述三项规定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回收已出租的该套房屋，乙方承担违约责任，并赔偿甲方违约金（违约金以月租金为准）；
5.租期自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8日止；
6.甲方室内物品见备注。以上物品乙方在承租期内如人为损坏或丢失，应按原价赔偿，如自然使用损坏，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修复或更换；
7.甲方收取乙方物品押金人民币 0 元；
8.甲乙双方因租房协议有变动，应提前30天互相通知对方，30天后自31天起合同自动解除；
9.甲乙双方中有一方违约需向另一方赔偿违约金；
9.1如甲方需提前收回房屋，应提前30天向乙方提出，并赔偿乙方违约金；
9.2如乙方需提前退租，应提前30天向甲方提出，并赔偿甲方违约金，甲方应退还乙方剩余房租；
9.3备注：违约金以月租金1300元为准；
10.如在本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的，可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或仲裁，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；
11.租赁双方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和各种管理规定，如因有一方违反，而造成的后果，有违约方负责；
12.备注：
12.1租房水电由乙方按月自行交纳；
12.2甲方室内物品有：冰箱、热水器、床、抽油烟机等；
13.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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